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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头中心小学（滨海校区）2026年秋季
一年级招生通告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范招生行为，现根据《南安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做好2026年秋季小学招生工作的通知》（南招考委〔2026〕1号）及《水头镇人民政府关于做好2026年秋季小学招生工作的通知》的招生文件精神，结合水头中心小学（滨海校区）实际情况，现就2026年秋季一年级招生情况作如下通告。
一、招生计划
本校今年计划招收6个班（共270人）。
二、招生对象
年满6周岁（即2020年8月31日之前出生）的适龄儿童。
三、招生时间及办法
（一）第一批次招生
1.招生对象
[bookmark: _GoBack]（1）父母或父母一方在中骏-璟峰、源昌-天悦湾、联发-君悦湾、建发-映月购房且户籍（2026年6月24日前登记）在滨海社区的适龄儿童；
（2）政策性照顾对象
①军人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消防救援人员子女。报名时，除提供相应的报名材料外，还应提供南安市教育局审核确认的“就读申请表”（详见南安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当年度的招生通知）。现役军人子女还应附父母一方军衔证（或军人劳保证）及所在部队开具的“亲子关系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
②父母或父母一方在学校招生服务区域内购房并实际居住生活的香港、澳门、台湾和华侨的适龄儿童，购房材料参照第二批次“扩招登记”的条件。
2.报名登记时间和地点
7月6日 上午8:30-11:30
地点：水头中心小学（滨海校区）“教学楼②号楼”二楼
不能如期到校报名者，应委托相关人士及时到水头中心小学（滨海校区）提出申请，经学校同意，可适当推迟报名时间。
3.报名材料
报名时，每位新生都要提供如下材料：
（1）预防接种证查验证明（家长自助打印：可以微信关注“泉州疾控”公众号，点击“为民服务”→“绑定受种者”→“导出电子预防接种证”。首次进入需先进行实名认证，认证信息请填写小孩父母信息非小孩信息）。
（2）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4张（包括地址页、父、母、学生本人），所有材料复印在一张纸上；港、澳、台、侨生提供出生证及身份证。证件信息必须真实有效，否则无法建立学籍，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家长自行承担。
（3）居住房产证原件及复印件
房产证原件抵押在银行或房产管理处，应提供以下三种证明中的一种：
a.南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查询证明”
b.“闽政通”APP的不动产“查询证明”（查询办法：打开“闽政通”APP，从“泉服务”入口进入，在服务页面中再选择点击“更多”，然后在“区县服务”中选择“南安市”，进入 “i南安”页面，下拉至“不动产服务”， 点击“登记信息”）
c.盖有房产管理处印章的购房发票及购房合同。
购房人户口簿与适龄儿童不在同一本的，还需提供出生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学生卡（现场领取填写）。
（二）第二批次招生：扩招登记
在完成第一批次服务区域招生工作后，如有剩余学位再确定扩招计划，扩招范围、扩招条件如下。
1.扩招对象及报名材料
（1）第1类扩招对象：户籍不在学校招生服务区域，但父母或父母一方在中骏-璟峰、源昌-天悦湾、联发-君悦湾、建发-映月、英良印象五号、海西国际大厦（三幢高层）购房并实际居住的适龄儿童。
实际居住指交房、装修好并配备生活设施且实际入住、有正常的水电费清单，可以随时接受登门查验实际居住情况（不含毛坯房）。同一套住房每三年只能有一位适龄儿童在片区小学入学（同一户主、子女多于一个的家庭除外）；“三年一个学位”具体要求：同一套住房每三年只能有一位适龄儿童在片区小学入学。如果该住房过户时学位已被占用，须待占用学位的适龄儿童就读满三年后，新购房家庭的适龄子女才可以到片区小学申请入学。
符合以上条件报名登记时应提供如下材料：
①扩招对象就学申请表（现场领取）。
②居住房产证原件及复印件。
房产证原件抵押在银行或房产管理处，应提供以下三种证明中的一种：
a.南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查询证明”；
b.“闽政通”APP的不动产“查询证明”（查询办法：打开“闽政通”APP，从“泉服务”入口进入，在服务页面中再选择点击“更多”，然后在“区县服务”中选择“南安市”，进入 “i南安”页面，下拉至“不动产服务”，点击“登记信息”）；
c.盖有房产管理处印章的购房发票及购房合同。
购房人户口簿与适龄儿童不在同一本的，还需提供出生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③近半年与房产证同一套房的水电消费清单原件及复印件（微信等平台缴费可截屏打印或到相关部门查询打印）。如不是供电所、自来水公司打印盖章的证明，需现场打开支付宝进行验证：1.打开支付宝2.输入水电费，选择电费3.输入户号信息4.拉到中间查看账单信息。
④预防接种证查验证明（家长自助打印：可以微信关注“泉州疾控”公众号，点击“为民服务”→“绑定受种者”→“导出电子预防接种证”。首次进入需先进行实名认证，认证信息请填写小孩父母信息非小孩信息）。
⑤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4张（地址页、父、母、学生本人），所有材料复印在一张纸上。
（2）第2类扩招对象：于2023年6月30日前入驻海西国际石材总部区并实际经营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子女（以福建群辉投资有限公司2024年6月提供的入驻企业及法定代表人名单为准）。
符合以上条件报名登记时应提供如下材料：
①扩招对象就学申请登记表（现场领取）。
②企业工商登记手续、企业纳税证明（企业2023年到2025年连续三个年度每年在水头镇辖区纳税50万元及以上）、企业不动产权证明。企业工商登记手续、纳税证明、不动产权证明三者的单位名称必须一致。
③预防接种证查验证明（家长自助打印：可以微信关注“泉州疾控”公众号，点击“为民服务”→“绑定受种者”→“导出电子预防接种证”。首次进入需先进行实名认证，认证信息请填写小孩父母信息非小孩信息）。
④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4张（地址页、父、母、学生本人），所有材料复印在一张纸上。
2.报名登记时间和地点
7月6日下午2:30-5:30
逾期不再受理。
地点：水头中心小学（滨海校区）“教学楼②号楼”二楼
3.扩招对象超过招生计划处理办法
第二批次扩招登记对象的资料经校验审查无误，未超过学校招生计划，则全部录取；若超过招生计划，将通过电脑派位形式确定录取对象；未被录取的学生，回户籍所在地就读。
（三）第三批次招生：扩招登记
在完成第一、二批次招生工作后，如有剩余学位再确定扩招计划，扩招范围、扩招条件如下。
1.扩招对象
父母或父母一方自2023年6月30日至今在学校招生服务区域内相关企业务工并实际居住的非水头镇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适龄儿童。
相关企业指海一路（沿海大通道与海一路结合处至海联大道与海一路结合处）南侧、海联大道（海一路与海联大道结合处至寿溪与海联大道结合处）东侧、寿溪以南的滨海社区辖区内的企业。
2.报名时间和地点
7月7日 上午8:30-11:30
逾期不再受理。
地点：水头中心小学（滨海校区）“教学楼②号楼”二楼
3.报名材料
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需提供如下材料：
（1）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4张（包括地址页、父、母、学生本人），所有材料复印在一张纸上；
（2）非南安市户籍人员需提供居住证（居住证地址必须与务工合同单位一致，居住证办理截止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
（3）务工证（即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4）近3年（连续36个月）《银行支付工资流水》；
（5）单位证明（相关企业盖章、负责人签全名及联系电话）。
（6）预防接种证查验证明（家长自助打印：可以微信关注“泉州疾控”公众号，点击“为民服务”→“绑定受种者”→“导出电子预防接种证”。首次进入需先进行实名认证，认证信息请填写小孩父母信息非小孩信息）。
4.扩招对象超过招生计划处理办法
第三批次扩招登记对象的资料经校验审查无误，未超过学校招生计划，则全部录取；若超过招生计划，将通过电脑派位形式确定录取对象；未被录取的学生，回户籍所在地就读。
四、招生要求
（一）严格遵守招生纪律，认真履行职责，严禁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二）适龄儿童报名时提供的材料应真实可靠，若材料不实，经查实，将通报并做如下处理：
1.本服务区域户籍的适龄儿童一律视为非服务区域招生对象。
2.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一律取消进入服务区域内学校资格。
3.扩招对象一律取消扩招入学资格。
（三）学校不收取与入学挂钩的“借读费”“捐资助学费”“赞助费”等。
（四）因学位紧张，符合多所学校招生条件的学生只能选择一所学校报名，同时提交多个报名申请的，经查实将取消申请学校的入学资格，由中心小学统筹安排就读学校。
（五）水头中心小学招生政策将根据省、泉州市、南安市、水头镇招生文件精神进行适度调整。
温馨提醒
1.每户只能一位监护人（不能带小孩）到校报名或登记。
2.招生咨询电话：0595-86983400

